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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能源强国建设目标

推动“十五五”时期能源市场化改革

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宏志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这是党中央深刻把握全

球能源发展大势、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推动我国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部署。“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有机统一，纵深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加快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

机制，不断提升能源治理体系效能，以体制机制的创新，拓宽能源发展快车道，为能源强

国建设夯实制度基础、提供强劲动能。

深化改革破局，我国能源市场体系全面重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

我国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在体制架构、市场体系、价格机制

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能源强国建设走深走实筑牢机制底座。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能源体制架构基本确立。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17年发布的《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电力、油气市场化改革全面启动。经过多年努力，基本确立了“管住中

间、放开两头”的能源体制架构。在“管住中间”方面，持续完善输配电、油气管输成本监

审和定价办法，建立激励约束并重的自然垄断环节定价机制。成立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

团，整合运行全国主干油气管道，加快建设“全国一张网”，引导电网、油气管网等自然垄

断企业更加聚焦落实国家战略规划、履行社会责任，自然垄断环节监管制度持续完善。在

“放开两头”方面，能源领域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建立了“能涨能跌”的市场化

电价机制。发电、售电、油气勘探开发和销售等竞争性领域全面放开，全国注册售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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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超5200家，50多家企业进入油气上游勘探开发，天然气销售终端市场参与主体超过

3000家，虚拟电厂、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等新主体新模式新业态竞相涌现，多元共生

的能源行业生态加速建立。

能源市场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初步建成。经过10年探索实践，我国已

形成多层次、多品类、多功能的电力市场架构，市场注册经营主体突破100万户，电力市

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64%。电力现货市场基本全覆盖，有效体现电能量时空

价值。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建成，长三角等省间电力互济交易机制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打破

省间壁垒。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基本建立，电力资源优化配置范围不断扩大。全

国统一的“1+6”基础规则体系不断完善，电力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牢固。煤炭交易市场体系

不断完善。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和各区域煤炭交易机构协调发展，形成涵盖全国、区域和地

方的煤炭交易平台体系。完善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保障煤炭市场运行平稳。油气市场

“X+1+X”体系初步建立。初步形成上游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

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油气市场体系，油气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有力保障油气

安全稳定供应。活跃托运商数量增加至上百家，市场活力显著增强。

能源价格机制加快完善。电价改革纵深推进、多点突破。在发电环节，煤电、新能源上网

电价全面市场化，改变固定电价模式，灵敏反映电力供需关系；建立发电侧容量电价机

制，保障系统可靠容量的充裕度。在输配电环节，确立“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输配电定

价机制，创新单一容量制输配电价模式，促进新能源就近消纳。在用户环节，分时电价机

制不断完善，引导用户优化用电行为。油气领域价格改革成效显著。健全成品油价格机

制，促进成品油价格更好反映国际市场油价和国内供需形势变化。稳步推进天然气门站价

格市场化改革，天然气市场定价比例超过80%。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稳

妥理顺终端气价。完善油气管道运输价格机制，创新实行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一区一

价”，促进形成“全国一张网”。煤炭市场化定价机制更加完善。优化煤炭中长期市场价格

形成机制。出台煤炭价格区间调控政策，持续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

坚定改革信心，深刻把握我国能源市场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十五五”时期不仅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也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攻坚期。全球能

源格局加速重构，能源资源、技术、产业等竞争交织叠加；国内新旧能源体系转换加速，

能源供给结构、消费模式、组织方式、市场形态、成本构成等深刻调整。“十五五”能源体

制机制改革，不仅肩负着建设能源强国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新使命，也面临着应对复杂国际

形势和适应系统深刻变革的新挑战。市场和价格机制是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的“牛鼻子”，通

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实现安全保供、绿色转

型、经济效率等多维目标的统筹协调，是新型能源体系和能源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实现高水平能源供给安全需要进一步完善能源市场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

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能源行业是增强国内大循环



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重要稳定器。随着新能源供给比重的不断提高，其随机性、间歇性、

波动性特征显著增加了系统运行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仅依赖技术或行政手段难以应对，

要充分发挥价格信号“指挥棒”作用，推进化石能源的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守牢能源安全的

底线。一方面，畅通市场—价格—投资的价值传导链条，引导各类基础性和调节性资源投

资布局，筑牢能源可靠供给和灵活调节的根基。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反映

真实的供求关系，有效促进能源高水平供需协同，提升能源系统的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

平。

加快能源绿色转型发展需要进一步健全能源市场机制。坚定不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建设

美丽中国、彰显大国担当不可动摇的战略举措。按照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35年

我国新能源在目前18亿千瓦装机基础上还将再翻一番。保障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和高质量

消纳，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能源转型的牵引作用。一方面，让体现绿色环境价值的市

场和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可持续增长，推动新能源发展方式由政策保障向市场驱动转变。

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合理反映能量供应、可靠性、灵活性等能源多元价值，推动生产

消费各环节公平承担系统调节责任和转型成本，激活各类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

加快培育能源新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优化能源市场机制。新质生产力本质是绿色生产力，

也是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能源强国的关键支撑。当前全球正在经历新一轮能源技术和产业

变革，我国迎来能源科技换道超车历史机遇期，新质生产力不断催生。供给侧，能源领域

加快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演进。消费侧，新型储能、智能微电

网、绿色氢氨醇等新业态新场景蓬勃兴起，以产消融合为特征的新一轮能源消费革命蓄势

待发。系统侧，能源网络等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向多元耦合、智慧灵活、友好兼容方向演

进。AI+能源双向赋能，共建产业融合发展新生态。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加速迭代升级，

呼唤能源市场机制加快创新，以体现技术先进性和效率优势的价格信号，引导创新资源向

关键领域、重大方向集聚，促进科技生产要素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健全完善能源市场和价格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场深刻的体制机制变革，要在能源结

构调整、系统安全、经济可承受与社会公平等多目标之间实现动态平衡，重点处理好三对

关系。一是统筹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坚持市场化方向，通过能源市

场和价格信号反映成本、体现价值、调节供需；也要更好发挥政府在规划、规则、标准、

法治中的作用，加强监管，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市场环境。二是统筹好整体与局

部的关系。坚持全国统一大市场“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深化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

系建设，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下好“全国一盘棋”；充分考虑各地实际，鼓励在统一

的制度框架内因地制宜探索市场建设路径。三是统筹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人民至上

理念，既要通过市场建设，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系统效率，也要创造更加公

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能源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企业和百姓。

勇担改革使命，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能源市场化改革重点任务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锚定

能源强国战略目标，加快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能源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完善市场价格形成和引导机制，激发能源转型发展的内生

动力和创新活力，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

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深化

电力、油气、煤炭等市场建设，加强跨能源品种市场衔接，加快构建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

系，以高效的资源配置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支撑能源强国建设。一是深化全国统一电力市

场建设。优化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实现路径，推动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增强省

区间电力负荷错峰、余缺互济和应急支援能力。进一步丰富电力市场品种和功能，推动电

力市场体系从“电能量为主”向“多维价值全面体现”跨越。全面建设更好发现价格、调节供

需的现货市场，统筹好中长期市场“压舱石”、现货市场“风向标”与辅助服务市场“调节器”

的功能定位，打造规范有序、便捷高效的电力零售市场，充分发挥电力市场在支撑实体经

济发展、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快油气、煤炭市场体系建设。持续

完善“X+1+X”的油气市场体系，健全油气市场交易品种，完善成品油现货市场和原油期

货市场，推动上游供气主体多元化，探索建立天然气管网平衡和储气调峰市场机制，提升

管网运营效率。优化煤炭市场交易体系，健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功能，促进多层次煤炭交

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压实煤炭中长期合同签约方履约责任，促进煤炭市场高效畅通。三

是加强各类能源品种市场机制的衔接。完善跨能源品种协同机制，探索构建统一协调的跨

能源品种市场体系。推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加强绿电绿证市场与碳市场机制耦

合。

构建市场主导、价值多元、权责对等、激励相容、公平合理的新型能源价格体系。适应新

型能源体系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深化能源竞争性环节价格改革，加强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

管，完善能源价格治理机制，构建高水平新型能源价格体系。一是深化竞争性环节价格改

革。健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完善价格传导机制，更好发挥价格信号引导作用。强化电力

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不断优化电价结构，持续深化各类电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稳妥

有序推动电能量、容量和辅助服务价格由市场形成，健全跨省跨区送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

制，完善零售市场价格机制。进一步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深化天然气门站价格市场化改

革。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二是完善自然垄断环节价格机制。完善跨省跨区专项工

程输电价格机制，促进能源资源跨省跨区流动。优化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结构，逐步理顺不

同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完善油气管输价格机制，推动提升管网运行效率。三是完善权责对

等的价格传导机制。理顺新型能源体系各类主体的权益责任关系，健全公平的价格传导和

成本分摊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充分竞争。

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聚焦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要求，进一步健全能源法律法

规体系，完善能源市场监管机制，着力构建多元治理、多方协同、多管齐下的能源治理体



系。一是强化能源市场监管。完善能源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确保监管有法可依、有规

可循。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加强数字化、穿透式监管等手段应用，建立健全常态化评估监

测体系，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强化能源行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构建分级分类的能源信用

管理制度，扩大信用监管成果应用范围。二是加强能源价格监管。做好市场价格监测预警

和信息披露，防范市场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加强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完善电网、油

气管网成本监审机制，促进企业降本增效。



（转自《学习时报》）




